


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联合体由不少于 10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的成员单位组成；成员单位为企业的，应当具有同类型作物种

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组建联合体时，牵头单位应当具有同类作

物 2个以上已推广应用的审定品种，成员单位至少有 1个品种

参加试验，在一个完整试验周期未结束前不得变更成员单位。

一个法人单位在同一作物的同一生态区只能开设 1 个绿色通道

或参加 1个联合体，具有相同法定代表人的单位或同一企业及

其控股子公司不得参加同一联合体。特殊类型试验申请者应当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种子企业和科研单位，原则上同一个品种

只能参加一类特殊类型试验。试验主持人应为绿色通道单位或

试验牵头单位在职人员，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高级职称资格，

并具有 5年以上品种试验工作经历。相关试验的承担单位必须

具有开展相应品种试验的能力、条件和技术人员，要加强试验

技术培训。

三、严格参试品种审查。加强品种参试条件审核把关，重

点核查品种选育报告的真实性，对来源不清、育种过程不详的

品种一律不安排试验。每个绿色通道、联合体试验和特殊类型

试验在同一类型的试验不超过 2组。

四、加强试验材料审核。重点对试验主体资质、参试品种、

承试单位、承试人员、试验条件、试验设计、试点布局、试验

协议、申报材料等进行审查。申请自主 DUS测试的，申请者应

在播种30日前将测试方案等材料提交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

试（襄阳）分中心审查，符合要求的予以备案。



五、常态化开展试验检查。督促自主试验组织单位多频次

开展多渠道试验的自行检查。加大绿色通道、联合体试验、特

殊类型试验、引种备案试验及自主 DUS测试检查力度，采取交

叉检查、飞行检查等方式，重点检查承试单位能力、试验质量、

档案记载等，主要核查试验实施地科学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每年组织专家开展自主试验田间现场考察和品种试验数据测产

抽查。自 2027年起自主试验和引种备案试验点次不少于同类型

省级统一试验。

六、严把试验汇总关口。组织各专委会、试验主持人，加

强多渠道试验汇总结果的合规性审查，对未按照国家品种试验

技术规程进行汇总的应重新汇总。对照产量异常，偏离正常值

的，启用组平均产量作为对照。对照品质、抗性等级严重偏离

正常值的，启用省区试对照等级。田间种植鉴定和田间考察纯

度不达标的品种，当年品种试验数据报废。

七、从严查处违规行为。对检查发现的违规试验主体进行

通报查处，整改不到位的取缔试验资格或报废试验数据。承试

单位试验实施不规范、结果不准确、篡改试验数据的，取缔其

承担资格。多渠道组织单位及成员单位弄虚作假的，终止品种

试验审定、引种程序；对弄虚作假相关单位及品种试验违规违

纪违法人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主要农作物品种

审定办法》和《湖北省种子条例》的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八、加大撤销退出力度。加大品种撤销力度，以存在明显

缺陷或生产风险、审定 10年以上或引种备案 5年以上没有推广



面积的品种为重点，全面梳理品种审定、引种备案及推广应用

情况，提交专委员会审核，大幅减少同质化和重大风险隐患品

种。加大多渠道品种试验实施情况的评估，及时清理不符合规

定的试验主体，让试验主体“有进有出”成为常态。

九、有关要求。多渠道试验组织单位以及成员单位要切实

履行试验管理的主体责任，科学组织试验，加强技术指导，强

化试验自查，确保品种试验科学、规范、有效。

此前发布的其他有关绿色通道、联合体试验、特殊类型试

验、引种备案试验以及自主 DUS测试规定，凡与本通知不一致

的，按照本通知执行。

湖北省种子管理局

2026年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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